
法規名稱：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停車場收費基準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3 年 10 月 1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 14日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3）北市稽秘乙字第 10333096600

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5點

一、本基準依規費法第十條及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訂定。

二、本基準適用於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以下簡稱本處）稅務大樓東、西側之汽車停車位。

三、本基準適用對象為本處全體員工。

四、本停車場收費基準如附表。

五、本停車場之收入，依法定程序解繳市庫。


